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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儘管美國重返製造政策很難成為長期經濟主流，但川普主義來勢洶洶，台灣經濟戰略必須

快速轉向，台商也須作好因應準備工作。台灣要盡快走出目前「以大陸為工廠」的代工出

口模式，邁向多元合作的貿易及投資模式，例如：在創新及知識密集產業方面，台灣可以

和美國建立夥伴關係，共同開發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市場；在新南向和大陸市場開發

上，兩岸合作空間仍然很大，建立新的兩岸產業合作模式，是當務之急。至於以美國內需

為主的產業如石化業，應結合政府和民間力量，前往美國投資就近掌握市場。 

（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台灣即將步入超高齡化社會，儘速建構

一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照服務體系，實刻不容緩，問題是

，長照制度的順利執行，必須以穩健的財源做基礎，政府既已

決定長照財源用稅收，而捨棄保險，則調高營業稅。要求行政

院應在財源穩定的情況下，建構可長可久的制度，並以誠懇的

心和謙卑的態度，與民眾對話。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於日前正式啟動長照 2.0 政策，總統蔡英文特別強調，「長照 2.0」是五大社會安定

計畫中的重要政策，請行政部門、立法部門與執政縣市要全力投入，「只許成功，不許失

敗」。台灣即將步入超高齡化社會，盡速建構一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照服務體系，實

刻不容緩，問題是，長照制度的順利執行，必須以穩健的財源做基礎，蔡政府既已決定長

照財源用稅收，而捨棄保險，則調高營業稅，就成為中長期不得不做的選擇。 

二、依據行政政院會通過的長照財源，一是將遺贈稅從現在的 10%，提高到 10%、15%、20%三

個級距，每年預估挹注 63 億元。二是調高菸稅，從每千支徵收 590 元，調增為 1,590 元，

預估每年增加 158 億元。從財政部預估看，調高這兩項稅收，一年可挹注 221 億元，即使

加上政府編列 100 多億預算，用於 70 多萬需要照顧的失能長者，仍是杯水車薪，何談整合

資源，創造商機？何況遺贈稅是機會稅，稅率提高，有錢人就會想辦法把錢移轉到國外，

能否如願課到 63 億，不無疑問。而課徵菸稅，可能讓吸菸者轉抽較便宜的菸或走私菸，反

而流失稅收。可以預見，勉強湊出第一年經費後，隨著要照顧的長者不斷增加，還是要尋

找新的財源。 

三、相對於遺贈稅、菸稅、或一度考慮的房地合一稅和營業稅，其中營業稅是稅基較廣、稅源

較穩定的稅收標的。新政府在研擬長照制度時，也考慮提高營業稅 0.5 個百分點，籌措所需

財源，但遭到極大的反對聲浪，政治人物帶頭抨擊，諸如中低收入家庭將成為最大受害者

，此舉猶如窮人養老人，並將引起物價上漲等等，在此民粹的氛圍下，為免貼上一上任就

加稅的標籤，而暫時打住。 

四、這也並不是第一次想調高營業稅而受阻。台灣實施營業稅已經 30 年，稅率一直維持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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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調整，不但遠低於平均稅率達 25%的 OECD 國家，也較鄰近的大陸（17%）、新加坡

（7%）、日本（8%）、韓國（10%）為低，加上營業稅法中又授權行政機關可在 5%至

10%間調整，因此遇上政府缺錢、特定政策需要財源時，自然會想到提高營業稅率，如國民

年金法明訂，政府負擔款項不足時，可調增營業稅 1 個百分點，但是始終沒有誰敢拍板定

案，就可看出實施的難度極高。 

五、理論上營業稅具有累退性，提高稅率使低所得的確負擔較重，這也是政治人物最理直氣壯

的說法。行政院長林全已經表示，將對民生必需品免稅作為配套，就可以消除這個疑慮。

而且目前最主要的稅收來源個人綜合所得稅，高達七成五是來自辛勤工作的薪資所得，賺

取資本利得的富人反而得享輕稅，營業稅是消費多的人繳較多的稅，高所得者享受高檔消

費，就要繳更多的稅，可能更為公平。 

六、至於對物價的影響，理論上，加值型營業稅可全部轉嫁給消費者，但實際上要看廠商的訂

價策略，也要看產品的需求彈性，需求彈性愈小的產品，愈容易轉嫁，民生必需品的需求

彈性最小，最容易轉嫁，不過如前述，林全已表示將對民生必需品免稅，已沒有漲價疑慮

，其它商品在不景氣下，未必能全部轉嫁。因此除非大幅調高稅率，否則對物價影響有限

。 

七、既然在稅率調高有限的情況下，這兩方面可能產生的不利後果都非常輕微，那麼政府就應

該拿出魄力來推動，在財源穩定的情況下，建構可長可久的制度，不能長照已經上路，還

弄不清楚以後錢從哪裡來。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極快，長照不能等，在政府財政捉襟見肘

的情況下，民眾理應為老後生活做準備並有所付出，不能只一味要求政府照顧，卻不肯付

錢。 

八、回顧當初營業稅的實施，是經過一段漫長的過程，就是因為擔心對物價造成波動引起民怨

，所以從民國 57 年賦改會提出後，經歷幾任財政部長，不斷反覆研擬討論，直到 17 年之

後，也就是民國 75 年才正式付諸實施，實施之前，財經單位卯足勁透過各種管道，不斷教

育廠商，和消費者溝通，終於順利上路，並沒有造成物價波動，也沒有引起消費者抗議。

這個經驗正告訴我們，營業稅並不像反對者描述的那麼可怕，既然過去可以用溝通化解民

眾疑慮，現在的傳播管道更多元，溝通更容易，重點在政府願不願意以誠懇的心和謙卑的

態度，與廠商及民眾對話。 

（十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年金改革委員會初步完成改革輪廓，但

並未得到若干軍公教團體的支持，反而釀成改革者與被改革者

更尖銳的對立，要求行政院應尊重並理解被改革者的心情，與

利益相關各方深度溝通，不該對其汙名化，更不能藉此挑動不

同階級與族群的紛爭，謀取政治利益。更應鼓勵民間發動恢復

軍公教名譽的社會運動，還給改革過程中長期受辱者的名譽，


